
 

为方便体检后期管理的结果活用同意书 

* 同意提供信息的体检科目 □√  请确认。 

 〔□ 普通体检(包括医疗补助生平转折期健康体检), □ 癌症检查, □ 婴幼儿体检〕 

本同意书旨在  
○ 为方便保健所以普通健康体检(包括医疗补助生平转折期健康体检)结果中存在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障碍、认知

能力低下等疑似症状或拥有该疾病的患者以及婴幼儿健康体检结果被判定为需精密评价及持续管理的婴幼儿监护
人为对象提供健康管理服务*，而同意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以下简称“公团”）向保健所提供相应体检资料，由
保健所向公团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 为癌症体检结果存在异常或癌症疑似症状以及癌症判定患者的事后管理，而同意由公团向国立癌症中心及保健所
提供相应癌症体检资料，  

○ 为普通体检结果存在肺结核疑似症状以及肺结核判定患者的事后管理，而同意由公团向疾病管理本部及保健所提
供相应体检资料。 

 *保健管理服务：健康咨询·培训·禁烟·节酒·运动·营养·痴呆症检查,婴幼儿发育障碍精密检查费用支援等 
 ※ 您的个人信息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体检基本法》等规定，只在保密义务范围之内使用,不会被用于目的之外的其他

用途，或提供给其它机构。 

 ※ 撤销同意书时，只需致电公团客服中心(1577-1000)，或分管分公司，经过简单确认即可。 

 

1.同意提供个人信息 

○ 对于体检机构向保健所及公团所提供的如下个人信息，本人已经充分了解，并同意提供。 

 ① 信息使用机构：保健所、国立癌症中心、疾病管理本部、公团 

 ②    个人信息提供目的：为体检结果显示需进行自我管理及预防措施的患者和疾病（疑心）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支援，并根据癌症体检结果进行事后管理及肺结核相关事后管理 

 ③ 提供个人信息的项目 

 - 公团 → 保健所 

 • 姓名、身份证号码、住址、 电话号码、 邮箱等个人识别信息与体检结果及问诊资料 

 - 保健所 → 公团 : 姓名、身份证号码，由保健所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 公团 → 国立癌症中心及保健所 

 ·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号码、邮箱等个人识别信息与癌症体检结果及问诊资料 

      - 公团 → 疾病管理本部及保健所 

      ·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电话号码、邮箱等个人识别信息与胸部放射线摄影结果及肺结核相关问诊资料 

 ④ 个人信息保留及使用期限 : 2年 

 ⑤ 您有权拒绝提供您的个人信息至第 3方；但该情况下，您将无法享受保健所提供的保健管理服务。  

同意 □  不同意 □ 

2.同意处理敏感信息 

○ 体检信息与保健所的保健管理服务内容是敏感信息，已从体检机构处收到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通知，对此表示充分
理解并同意。  

同意 □  不同意 □ 

3.同意处理固有识别信息       

○ 身份证号是固有的识别信息，已从体检机构处收到有关个人信息的处理通知，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并同意。  

 同意 □ 不同意 □ 

全部同意 □    

 年 月 日  

同意人 

受检者姓名 （签名）  身份证号 - 

(婴幼儿情况) 
法定代理人姓名 

（签名） 与体检者的关系  

体检机构名称(标记)  

 


